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人员聘任制度 

 

为了全面完成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各项工作，实现中心目标，依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

大学 武汉科技大学 三峡大学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

心章程》，制定本制度。 

一、中心协同创新教研团队和协同创新管理团队的全部人员，采

用公开方式，在国内外招聘。 

二、中心协同创新教研团队和管理团队的全部人员分为四种类型： 

（一）全职教研人员 

（二）非全职教研人员 

（三）全职管理人员 

（四）非全职管理人员 

三、招聘原则 

（一）双向选择原则：应聘者根据中心公开发布的招聘岗位自愿

申请，中心按照公开发布的招聘程序，与被录取的应聘者签订《人员

聘任合同》。 

（二）择优录取原则：中心最后录用的人员为符合本制度第四条

或者第五条各项条件的最优者。 

（三）按需招聘原则：中心根据所设岗位的实际需要决定招聘人

员数额。 



（四）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中心招聘切实做到各种信息公开，招

聘程序公平，招聘结果公正，对应聘者一视同仁。 

四、教研人员任职基本条件 

（一）公共管理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

响力； 

（二）公共管理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领域具有较深厚的发展

潜力； 

（三）身体健康，能够进行正常教学科研工作； 

（四）有充分的时间保证其履行其岗位所承担的教研任务。 

五、管理人员任职基本条件 

（一）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5 年以上的相关

工作经验； 

（二）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履行其承担的岗位工作； 

（三）有充足时间完成其承担的岗位工作； 

（四）忠于职守，认真履行其承担的岗位工作。 

六、招聘程序 

中心招聘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 成立招聘委员会 

(二) 发布招聘信息 

(三) 接受应聘者申请 

(四) 初步审查应聘者申请，并公示初审入围者名单 

(五) 公示异议期 



(六) 公示期内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者，进入笔试阶段 

(七) 进行笔试，并公布笔试成绩 

(八) 按照 3:1比例确定复试人员名单，并公示 

(九) 进行复试，并公示复试成绩 

(十) 按照实际招聘人数，确定录用人选，并进行公示 

(十一) 公示异议期 

(十二) 异议期届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进行身体检查 

(十三) 身体检查健康者，决定录用，并与中心签订《人员聘任

合同》 

七、替补 

经过本制度第六条规定的招聘程序，最后决定录用者放弃或者拒

绝签订《人员聘任合同》的，由笔试与复试加权成绩最优者依次替补

进行第六条第（十）至（十三）程序。 

八、受聘人员的待遇 

（一）受聘人员享有其签订的《人员聘任合同》规定的各项待遇。 

（二）受聘人员原则上不得提出《人员聘任合同》规定待遇之外

的要求，但为更好履行其岗位职责之便利，可以协商。 

九、受聘人员的义务 

（一）受聘人员应当依照其签订的《人员聘任合同》全面履行各

项义务。 

（二）受聘人员的具体工作任务按照相应的岗位职责执行。 

（三）无正当理由，受聘人员不得拒绝接受中心指派的其岗位职



责之外的工作任务；但是，正常完成该任务的，有权获得相应的报酬。 

十、适用范围 

本制度仅适用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科技大学、

三峡大学共同组建的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教研人

员与管理岗位人员的招录与聘任。 

十一、人员流动 

中心招聘的协同创新教研团队人员，在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

协同创新体内，根据需要，可以自由流动。 

中心招聘的协同创新管理团队人员，在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

协同创新体内，根据四个协同高校协商，可以相互调动。 

十二、保密义务 

中心招聘的各类人员，在聘期内负有保密义务，具体包括以下内

容： 

(一) 在协同创新体外，不得谈论与其工作相关的话题； 

(二) 不得向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人谈论与其工作相关的话题； 

(三) 严禁将中心的任何材料、资料或者信息携带出去； 

(四) 每一阶段工作任务完成后，将其工作所涉及到的全部材料、

资料或者信息整理，提交给中心在其所在协同高校的办事处秘书组保

存，以防遗失或者损毁； 

(五) 遵守其他保密制度。 

十三、本规定由中心秘书处负责解释。 

十四、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城乡社区社会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2013年 7 月 4 日 


